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建立可以應用於車站營運階段及規劃完成階段用以檢視

車站尋路設計之評估模式，適用的車站類型為交會型車站。由過去相關文獻的整

理及尋路問卷分析，考慮旅客在捷運車站進行進出站及轉乘過程所相關之環境與

設施，以層級分析法建立捷運車站尋路設計之評估架構，最後並實地檢視捷運台

北車站及古亭站之設計，提出評比較差之捷運台北車站改善建議，可整理本研究

的結論與建議如後所述。 

7.1 結論 

1. 經由背景分析與文獻回顧發現，使用捷運的旅客逐年遞增且不同捷運路線之交

會型車站將會陸續增加，甚至不同運具也會在同一車站進行轉乘的行為，可預

見所衍生的複雜車站會使旅客增加在車站內尋路的困難，而過去之文獻針對此

類型車站多用試誤法的方式未建立一套完整可量化評估車站尋路設計的方法

，本研究建立層級的評估架構，修正或應用視線分析法等方法來製定準則的指

標，完成的評估模式可供營運及規劃完成階段檢視車站尋路設計之用。 

2. 尋路問卷以曾經使用過捷運台北車站之旅客為調查對象，共訪問得 367 份有效

問卷，得知以下之結論。 

(1) 半數以上的旅客（54.6%）曾發生找不到路的問題，多半是找不到出入口

和月台，這跟該設施使用的頻率高低有關。經過獨立性檢定後，可以發

現性別在迷路比例上並無差異，但不同年齡層在迷路的比例上有顯著差

異，年齡越高迷路比例會較高，服務人員應可主動協助年齡較長的旅客

。 

(2) 旅客對捷運台北車站空間環境和標示系統兩者滿意的比例在 43%以上，

標示系統的滿意度稍高於空間環境的滿意度，並且認為現行用不同顏色

區別路線及用數字區別出入口的方式有助於旅客尋路；在找不到路時詢

問服務人員，71.6%曾詢問過的旅客認為可以解決尋路上的問題。 

(3) 旅客自認迷路因素勾選最多的前四項為行走動線之間的交叉多、空間環

境複雜、行走時受到其他旅客干擾及行走動線交叉多，皆為與空間環境

相關的選項，且受訪者對現況的空間環境滿意度較標示系統的滿意度略

低，顯示空間環境在尋路上的重要性，車站進行設計時就應考慮到空間

環境會產生旅客尋路上的困擾。 

(4) 以加權得分高低篩選旅客認為車站設計的注意事項，在空間環境方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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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出入口及月台要明確、動線交叉少、改變行走方向的頻率低及各樓層

配置一致；標示系統中旅客最在乎為轉折點要有標示、易了解看得懂、

顯著易發現及正確的標示。在建立評估準則時應考慮上述之項目。 

3. 評估架構方面結論如以下幾點。 

(1) 整理文獻及問卷分析之結果，本研究建立之捷運車站尋路設計評估架構

包含空間環境、標示系統及輔助導引設施三個層面；空間環境的準則有

進出站系統的可視性、轉乘系統的可視性、樓層的複雜性及動線的衝突

性；標示系統的準則有連續性、可理解性、可注意性及正確性；輔助導

引設施的準則有詢問處的被可視性和導覽電腦的充足性。共三個層面，

十個準則。 

(2) 每個準則各有其量測的指標，可藉由車站和標示配置圖或實地調查加以

衡量。本研究修正之視線分析法建立可視度指標可用來衡量設施的可視

性及被可視性，此法易於計算，可直接於不同場站間比較，且可解決過

去文獻高估設施間視線重要性的缺點；銜接密度為一客觀之量化數值則

可用來比較不同建築物之樓層複雜性，其他準則績效指標的詳細計算方

法可參閱第五章。 

(3) 藉由量化的指標，可明確找出車站中待改善的地方，瞭解修正後改善的

幅度，進而探討各車站或方案的優劣，使營運或規劃者有參考的依據。 

(4) 訪問專家學者計算準則權重，在評估架構三個層面中，以空間環境最重

要，其值為 0.496，其次為標示系統，輔助導引設施權重最低。在準則方

面前五重要依序為樓層的複雜性、進出站系統可視性、標示的正確性、

轉乘系統可視性及詢問處被可視性，前五項權重都在 0.1 以上，權重最低

的為導覽電腦的充足性僅 0.054，越重要的準則在車站規劃時必須加以注

意。 

4. 實例應用方面，本研究選擇同為路線交會型地下車站之捷運台北車站和古亭站

為車站尋路設計評估之應用實例，可整理如以下幾點。 

(1) 因捷運台北車站在空間環境上較為複雜，僅導覽電腦的充足性優於古亭

站。實例應用之結果證明評估架構具有可操作性，可實際應用於營運或

規劃完成階段之車站尋路設計評估及改善。 

(2) 針對評估結果較差之捷運台北車站，提出改善的建議，可改善車站的尋

路設計。進出站系統可視性方面及詢問處的被可視性應移動 B1 層售票機

1 之位置；轉乘系統可視性方面，西移 B3 層之電扶梯 22、23 前方原有標

示或增設往藍線月台標示；樓層的複雜性方面，B3 層電扶梯 8~10 前方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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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柵欄；動線的衝突性方面，B2 層兩衝突點前方增設出口資訊圖和往藍

線月台之標示；標示的可注意性方面降低廣告燈箱亮度及避免在主要動

線的柱子上設廣告，且相鄰標示不宜過近；標示的正確性方面，修正標

示修正處 1~7。 

(3) 在先天的空間環境較複雜的車站，如捷運台北車站，仍可藉由後天的標

示修正等補救措施，來達到改善車站尋路設計的目的 

7.2 建議 

 本研究受限於時間和成本的限制，並未就捷運車站旅客尋路行為和特性、不

同評估方法的比較做較深入的探討，以下列出本研究之建議，期能提供後續研究

一個思考的方向。 

1. 在研究範圍方面，本研究僅考慮進出站及轉乘旅客的需求，未來應考慮其他方

面的使用者，如純穿越車站的行人、行動不便的旅客之無障礙設施、其他次要

設施之設置（如廁所、公共電話等），或增加考慮車站緊急逃生之安全性的問

題，使整體車站尋路設計評估能涵蓋的更週到。 

2. 在研究方法及內容方面，可整理如以下建議。 

(1) 本研究屬多準則的問題，應用層級分析法來計算準則的權重，但層級分

析法在做各準則的成對比較時，其判斷的值具有不確定性，後續研究者

可應用模糊層級分析法（Fuzzy AHP）來解決權重在判斷時感覺是模糊的

問題，或是比較不同多評準方法的適用性。 

(2) 本研究建立一個車站尋路設計的評估架構，至於如何定義及量測尋路績

效？可否用行走時間或發生錯誤的次數來代表，尋路績效與各個準則的

指標之間的強弱關係，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若能得知尋路績效與準則

指標間的影響程度，在決定準則的權重時會更為精確。 

(3) 通常會發生尋路問題的旅客跟其到車站的頻率有關係，而受限於該族群

資料抽樣的困難性，未能對初次到車站的人做進一步的分析，未來若時

間和成本允許，可徵求未曾到過該車站的人進行實地模擬實驗，研究者

可追蹤其在車站內的尋路行為，供製定準則之參考。 

(4) 本研究所建立之準則屬於靜態之空間或建築上的準則，而動態的環境部

份未多做探討，車站人潮的多寡、尖離峰的差異會增加旅客尋路上的困

擾，未來可加以納入考慮。 

(5) 標示的設置數量和資訊應適當，過多且繁雜的標示會造成使用者判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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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擾，建議未來應考慮標示的辨識時間，可以量測車站是否有重覆之標

示配置。 

(6) 評估架構準則中標示系統的可注意性和可理解性，本研究是由研究者根

據應檢查內容加以評分，未來應考慮以較客觀之方法來衡量，屬營運中

的車站，若成本允許可訪問有使用過欲評估的車站旅客，請旅客評分；

屬設計完成的車站，可請專家學者就標示配置圖或虛擬車站之 3D 影像予

以評分。 

(7) 計算可視度指標牽涉到視線權重、設施權重的訂定，本研究引用過去文

獻的建議值，未深入討論是否有更適當的權重值，未來應可針對直接視

線和間接視線對尋路表現上的影響，不同設施在旅客心中的重要性做探

討，來製定更適當之權重。 

(8) 進行車站評比時，部份準則指標的調整後之值是經由標準化求得，如樓

層複雜性、動線衝突性、標示可注意性、標示可理解性及導覽電腦的充

足性等，屬於相對性的分數，建議各準則應建立一絕對性的指標，才可

訂定在怎樣的分數是屬於優良之設計，何種分數以下屬急待改善的車站

，使決策者有明確的判定標準。 

3. 在實例應用方面，可有以下兩點建議。 

(1) 受限於實際車站及標示之詳細配置圖之取得不易，所以僅討論營運中捷

運台北車站及古亭站兩個車站，使改善建議未能對空間配置做較大變動

以得到較大之改善且未能做更多車站之比較，建議未來若能取得營運或

設計中之詳細車站平面和標示配置圖，可對同類型車站做評估以找出標

準之車站設計，設計不同車站之空間配置進行評比，在規劃階段可選取

最佳尋路設計之方案，以求營運時降低旅客發生尋路問題的機會。 

(2) 本研究僅針對交會型地下捷運車站做評估，未來可對不同類型的運輸場

站做探討，比較不同場站之間的差異，是否須對評估架構做修正？如應

用在不屬交會型之車站或進出程序更為複雜的機場等，另外也可對包含

不同運具的共構車站做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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